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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盟发布２０２２年欧洲创新记分牌

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２２日，欧盟发布 ２０２２年欧洲创新记分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ＥＩＳ），评估了欧盟成员国和第三国的研究和创新表现，以及其研究和创

新体系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帮助欧盟各国评估需要集中努力的领域，提高其创新绩

效。２０２２年报告在２０２１年报告的基础上引入了新测量框架。要点如下。

　　１．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提高了其创新绩效，但创新绩效最

低的国家仍然落后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欧盟的创新绩效增加了９．９％，２６个欧盟成员国的创新绩效均

有所提高。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和希腊的绩效提高最多。从指标的提升幅度来看，

商业过程创新者、国际科学合作出版物、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

人力资源的职场流动、与企业合作的科学出版物和风险资本支出提升幅度最大。

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２年，欧盟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创新领导者、强劲创新者和中等创新

者）的绩效差异已经缩小，但新兴创新者群体仍然落后。

　　２．与２０２１年相比，八个成员国的创新绩效有所下降

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２年，１９个成员国的创新绩效有所改善，其中捷克、爱尔兰和芬兰

的表现最为突出（７．５％以上）；８个成员国的表现有所下降，包括爱沙尼亚、法国、

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马耳他和罗马尼亚，其中爱沙尼亚降幅最

大（－８．９％）。

　　３．欧盟各国可分为创新领导者、强劲创新者、中等创新者和新兴创新者

根据其平均表现（相对于２０２２年的欧盟），成员国可分为四个不同的表现组：

（１）创新领导者：比利时、丹麦、芬兰、荷兰和瑞典，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２）强劲

创新者：奥地利、塞浦路斯、法国、德国、爱尔兰和卢森堡，高于欧盟平均水平；（３）中

等创新者：捷克、爱沙尼亚、希腊、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西

班牙，低于欧盟平均水平；（４）新兴创新者：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匈牙利、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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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４．荷兰、塞浦路斯和爱沙尼亚的创新绩效发生显著变化

与２０２１年评估结果相比，荷兰已成为创新领导者，塞浦路斯是强劲创新者，爱

沙尼亚是中等创新者。对于塞浦路斯和荷兰来说，２０２２年评估结果上升了一个级

别，爱沙尼亚略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５．全球范围内，欧盟创新绩效已经超过巴西、智利、中国、印度、日本、墨西哥和

南非，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和美国具有一定差距

　　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２年，欧盟相对于中国以外的全球竞争者的地位有所提高。欧盟与

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美国相比，创新绩效的差距正在缩小，显著超过了智利、印

度、日本、墨西哥和南非。欧盟与中国相比，创新绩效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早前落

后日本的现状已经逆转。

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２年，只有欧盟、智利和南非的创新绩效有所改善，其他全球竞争对

手的表现都有所下降。

　　６．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的影响

Ｃｏｖｉｄ１９新冠肺炎大流行似乎对用于衡量整体创新绩效的几个指标产生了负

面影响，如创新支出、创新销售和风险资本支出呈现出明显的下降。对那些将国内

生产总值纳入分母的指标也有不利影响，因为２２个成员国２０２０年的国内生产总

值与２０１９年相比有所下降。Ｃｏｖｉｄ１９对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中、高技术产品

出口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影响小于对总出口的影响，对两者的出口份额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然而，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的真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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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经济表现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１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第四

版《欧盟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经济表现报告》（ＩＰ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总结了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欧盟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的情况。

　　１．主要结论

（１）目前，欧盟经济中有 ３５７个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此前２０１９年版中２０１４

至２０１６年的数据为３５３个。其中，６４％（２２９个）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拥有一项

以上知识产权。

（２）２０１７至 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欧盟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

２９７％，高于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８．９％。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欧盟平均创造的

就业岗位超过６１００万，为商品和服务行业创造了额外 ２０００万个就业岗位，与知识

产权相关的间接就业岗位上升至８２００万（３９．４％）。

（３）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占欧盟国民经济总值 （ＧＤＰ）的

４７％ 以上，价值６．４万亿欧元；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占欧盟对外贸易的大部分，创

造了２２４０亿欧元的贸易顺差，有助于保持欧盟对外贸易的平衡。

（４）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占欧盟内部贸易的 ７５％以上，对欧盟内部市场做出

了重要贡献。虽然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在知识产权创造方面领先，但是

匈牙利、波兰和爱沙尼亚等国也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中受益。欧盟成员

国共有近７００万个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就业岗位，主要由其他成员国企业创造的就

业在一些成员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中的比例超过３０％。

（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产业４１％以上。这与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每个员工附加值高于其他经济领域的情况是一致的。

（６）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欧盟经济的相对贡献有所增加。

（７）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中，气候变化减缓技术（ＣＣＭＴ）和绿色商标相关的产

业的经济比重近年来有所增加。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ＣＣＭＴ专利或绿色商标密集型产

业为欧盟提供了９．３％ 的就业岗位、贡献了１４．０％的ＧＤＰ，是欧盟对外贸易活动的

３知识产权动态



重要组成部分。

（８）挪威、瑞士和英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贡献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冰岛则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挪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 ＧＤＰ的贡献高于欧盟

平均水平，但低于冰岛、瑞士和英国平均水平。

　　２．欧盟经济中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欧盟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制造业、技术和商业服务领域。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对欧盟就业和产出的贡献包括：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创

造了２９．７％的欧盟就业岗位，其中２１１％在商标密集型产业，１２９％在外观设计密

集型产业，１１０％在专利密集型产业，６２％在版权密集型产业，而地理标志（ＧＩ）和

植物新品种（ＰＶＲ）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小。每个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平均雇用超过

６１００万人，总就业人数约为２．０７亿。除了直接的就业贡献外，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还为其他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就业岗位超

过８１００万（３９．４％）。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主要以 ＧＤＰ衡量。

总体而言，欧盟超过４７％的 ＧＤＰ来自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其中商标密集型产

业占３８５％，外观设计密集型产业占１５５％，专利密集型产业占１７４％，版权密集

型产业占６９％，ＧＩ和ＰＶＲ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小。

表１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欧盟经济中的就业岗位和ＧＤＰ的贡献

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

直接就业
占比
（直接）

直接和间接
就业岗位

占比
（直接和间接）

附加值／ＧＤＰ
（百万欧元）

占欧盟ＧＤＰ
的比例

商标 ４３，６０６，５９７ ２１．１％ ５９，７０５，６２７ ２８．９％ ５，２１７，９０３ ３８．５％

外观设计 ２６，７６８，５４３ １２．９％ ４０，１４２，８３９ １９．４％ ２，１０１，３０５ １５．５％

专利 ２２，８２４，７５３ １１．０％ ３６，０７６，６８０ １７．４％ ２，３６１，４５７ １７．４％

版权 １２，９２４，５５２ ６．２％ １６，９１７１３４０ ８．２％ ９３４，１７６ ６．９％

地理标志 － － － － １５，０１１ ０．１％

植物新品种 １，９３３，５１９ ０．９％ ２，５４１，１７５ １．２％ １８７，７７４ １．４％

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总计

６１，４９９，６１４ ２９．７％ ８１，５９２，２１５ ３９．４％ ６３７５，７９６ ４７．１％

欧盟总计 － － ２０６，８９９，３４３ － １３，５４１，５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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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强度和产业动态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强度和产业动态

报告》（ＩＰ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自２０１３年以来，ＥＵＩＰＯ通过欧洲知

识产权侵权观察站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对欧盟各个产业的知识产权强度进行了定

期评估。这些研究量化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欧盟经济中的就业、ＧＤＰ占比和

欧盟对外贸易方面的贡献。报告利用这些研究产生的丰富数据，深入了解欧盟近

年来产业的动态演变，重点关注这些动态变化与知识产权强度之间的可能联系。

要点如下。

　　１．知识产权利用对整个欧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广泛

知识产权所有权仍然高度集中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专利和外观设

计方面。然而，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４年，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份额有

所增长。许多产业的知识产权强度都在提升，但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增长速

度比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快。

　　２．制造业知识产权申请份额有所下降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所有权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仍然是大多数专利和外

观设计申请的主要领域。但是，近年来制造业在知识产权申请中的份额有所下降。

虽然制造业仍然是最大的商标申请领域，但其份额仅占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申请总量的

三分之一。商标是欧盟目前用途最广的知识产权类型。

　　３．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普遍比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力更高

这两类产业之间的生产力差异在服务和贸易领域较为显著。除了外观设计密

集型制造业外，知识产权强度与生产力之间呈现正相关。制造业外观设计的使用

强度与生产力之间的负相关可能表明，外观设计在较为传统和生产力较低的产业

中可能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另一方面，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７年，外观设

计密集型制造业在所有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中的生产率增长最快。

对生产力动态的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比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更

迅速地提高生产力。然而，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生产

力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比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要小。在制造业和贸易等领域，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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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反映了附加值的增加，同时也反映了雇员人数的减少。

　　４．制造业中，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创业率一般低于非知识产权密集型

对创业数据的分析表明，制造业中，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创业率一般低于非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密集型服务业的创业率高于非知识产

权密集型服务业。在服务业中，创业率和知识产权强度之间的相关率一般来说是

弱正值，而在制造业中则是负值。这可能表明，知识产权密集型制造业中存在着相

对较高的进入壁垒。

这些趋势还体现在服务业中，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创业净增长要高于非知

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制造业中，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８年企业创业数

量下降。与此相反，非知识产权密集型制造业的创业净增长为正，企业存活率似乎

也没有受到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明显影响。

　　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中高增长企业的涌现率更高

对高增长企业（ＨＧＦ）涌现率的分析发现，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８年，ＨＧＦ倾向于在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中频繁出现，尤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利密集型产业中最高。

研究认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是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较高的创新率也增

加了取得优异业绩的机会。由于创新与知识产权强度有关，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一般来说更有生产力，并以较高的高增长企业份额为特征。

综上所述，研究认为知识产权强度可能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同的产业动态。

制造业中，较高的知识产权强度可能与较低的产业活力（即较少的新公司）有关，但

在服务业中，可能意味着较高的产业活力和新的市场机会，从而获得较高的进入

率。由于数据和方法上的限制，这些初步猜想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有趣的视角。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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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发布星载传感绿色应用专利分析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６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ＥＳＰＩ）与欧洲航

天局（ＥＳＡ）联合推出专利洞察报告《星载传感与绿色应用》（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调查了星载传感绿色应用领域全球专利申请趋势。研究显

示，２００１至２０２１年，该领域的专利申请快速增长。

这项研究特别关注了利用星载传感作为有效实施绿色政策和目标的不可或缺

的工具。这些领域包括遥感数据的应用，支持减缓气候变化、预测天气、探测污染、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监测环境。报告对全球专利申请数据分析突出了以下趋势。

　　１．星载传感领域专利申请增长迅速，明显超过整体技术发展趋势

与２００１年相比，２０２０年星载传感绿色应用领域同族专利申请量增长了

１８００％。与全球所有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的增长率（４００％）相比非常强劲。中国

专利申请活动表现显著，而美国申请人在国际专利家族中处于领先地位。与信号

处理（软件而非硬件）相关领域的专利申请占据了大部分。欧洲专利活动有限，在

全球前景中似乎停滞不前，大部分来自法国、德国和英国等传统的航天国家。星载

传感领域的持续性公共投资和新兴商业，证明了其在解决社会挑战方面发挥的巨

大效用，可能会为专利申请活动的持续增长提供沃土。

　　２．一系列多样化的重要观察指标驱动专利申请活动

本研究的方法包括详细阐述陆地、水和空气领域涉及的５０多个与绿色相关的

可观测指标，这些指标在专利检索式中单独详细说明。由此产生的数据集可以帮

助比较各个观察指标的发明数量。对于星载传感的绿色应用，专利申请活动最多

的观察主题包括农作物生产力、土地使用、河流／沿海地区、水蒸气／云和极端天气

等。相比之下，专利申请活动较少的主题包括：土壤侵蚀和永久冻土融化、森林砍

伐，海平面、盐度和洋流。这些可观察的主题往往在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的讨论

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一些与空气相关的可观测主题占据主导地位，这反映了专

利在天气预报和类似应用领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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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中国申请人在本土占主导地位，而美国申请人在国际专利家族中领先

近年来，中国专利申请活动尤为显著，其特点是增长加快。这一趋势在航空领

域发展和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演变中都可以找到合理解释。近几十年来，中国大

幅扩展了其航天计划，致力于包括卫星遥感系统和相关应用的各种能力。公共资

助项目方面，中国相关领域的统计数据在过去几年中引领全球，继续部署用于气

象、军事、资源管理和其他目的的遥感卫星。更重要的是，中国航天部门越来越多

地参与商业化星载传感工作，为全球发展做出了贡献。

统计在两个以上国家提交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美国成为整体的领先者。尽

管如此，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活动也出现了显著增长，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和韩

国的专利申请活动相对稳定。星载传感绿色应用的主要专利申请人中，中国很大

程度上是由大学专利申请推动的，而国际专利家族的顶级参与者主要是公司。中

国公司的国际专利申请比例非常低。Ｔｏｐ申请人中，ＩＢＭ、三菱电机公司和日立在

国际上的专利申请不到三分之一，ＮＥＣ三分之二，欧洲顶级申请人国际专利申请比

例高达１００％。

　　４．与信号处理（软件而非硬件）相关的发明推动了大部分专利申请活动

技术领域分析显示，大多数专利家族都与计算机实现的发明相关，即“信号处

理软件”，而不是“硬件”，信号处理约占全部专利申请的７０％。

软件专利的这种主导地位也受到研究设计的影响，因为数据集仅限于绿色应

用，绿色应用与硬件相关的下游发明更多涉及光学元件、相机或天线，通常设计用

于多种用途。只有很小一部分专利与重力仪有关。合成孔径雷达技术（ＳＡＲ）和光

学发明领域的专利数量基本持平，其特征显示合成孔径雷达单基地雷达

（ｍｏｎｏｓｔａｔｉｃ）比双基地雷达（ｂｉｓｔａｔｉｃ）在专利方面的表现更突出。大多数信号处理

专利都存在于信息提取方法中，这突出了数据处理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重要

性。“其他”类别在信号处理分析和建模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表明不同技术存

在高度重叠，这些技术被组合在一起用于某类发明，无法明确归入特定类别。

　　５．开放数据和其他趋势的作用

星载传感的价值和效用围绕着数据生产和相关服务。有限的基础设施使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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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者能够使用各种应用。从数据的角度，星载传感领域正越来越多地被开放

数据政策影响，这些政策在世界各地被采用，促进了对星载传感信息的获取和利

用。国际层面上存在着由政府主导的星载传感数据共享的具体机制。星载传感数

据的可用性大大增加，这可能与信号处理方面专利申请活动的增长有关。此外，经

济和空间领域的数字化、技术图谱的发展等趋势，要求人们进一步思考开放数据和

星载传感专利申请之间的联系。

　　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经济在绿色应用领域的专利存在交叉

将每项专利的贡献按照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经济三种绿色应用分

类来统计，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类别之间存在部分重叠，这意味着适用于一个领域的

专利家族也可能属于其他领域，这可能表明星载传感技术在不同的“绿色”应用领

域具有横向适用性。

　　７．欧洲在该领域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似乎停滞不前，大部分来自传统航天国家

从欧洲为重点（欧洲专利公约的３８个成员国）的区域来看，与世界其他地区

（仅包括国际专利家族）相比，欧洲专利申请活动约占２５％。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虽然欧洲专利申请在过去十年中停滞不前，但非欧洲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增长

了两倍。

欧洲专利申请活动一般发生在传统的航天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其他值得

注意的国家包括荷兰、挪威、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星载传感绿色应用领域的欧

洲顶级申请人主要来自航天工业和航天机构。欧洲专利公约国家的领先申请人也

涉及农业化学、地球物理和测绘服务等其他领域。

　　８．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际专利申请的增长率也可以转化为对十项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

的不断贡献。创新活动对实现ＳＤＧｓ目标的支持程度，可以参照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关的专利在公司投资组合中的比例，甚至是在来自特定国家的所有专利申请中

的比例。美国在ＳＤＧｓ的创新贡献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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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发布网络犯罪和商业秘密保护指南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９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ＥＵ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与中国知识产权中

小企业服务台（ＣｈｉｎａＩＰＳＭＥ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合作制定了一份联合指南《网络犯罪和商

业秘密保护》（Ｃｙｂｅｒｃｒ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重点介绍了欧盟和中国的网

络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概括了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网络安全风险，中小企业可采

取的应对潜在网络犯罪的措施，以及发生知识产权网络盗窃时的法律追索权等。

主要内容如下。

　　１．如何保护商业机密免受网络攻击？

（１）识别风险

①审查识别商业秘密：未授权的知识产权应被视为商业秘密。其他可能构成

商业秘密的信息包括客户名单、供应商的 Ｅｘｃｅｌ文件、未来商业计划、营销活动等。

一般来说，任何给公司带来优势且尚未公开的信息都可以被认为是商业秘密，应该

受到保护。

②识别弱点：一旦确定了商业秘密，重要的是要了解什么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

公开。法律和技术专家最适合发现商业秘密保护中的弱点。法律专家可以确定任

何合同相关问题，而技术专家（尤其是ＩＴ专家）可以提供网络安全风险分析。

　　（２）制定保护商业秘密措施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和法规，要求机构采用一定数量、合理

的保护措施，否则在发生侵权行为时，机构将无法诉诸法律。网络安全措施应始终

与物理、合同措施相结合，因为商业秘密可能会以多种方式丢失。特定行业可能还

需要更具体的保护措施。

①物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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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本保密：对打印的文件进行密封，对数字格式共享的文档使用“机密文件”

特殊水印进行标记，使读者了解不应与他人共享该文件。这种保护措施应与其他

措施相结合，如保密协议（ＮＤＡ）。

限制和控制对知识产权相关信息／文件的访问

限制对服务器／计算机的访问

不允许使用未经授权的ＵＳＢ设备

②提高网络安全的技术措施

加密信息和通信

使用区块链技术控制和监控相关文件的访问和修改

防病毒和入侵检测软件

限制使用云服务

定期更新软件，尤其是防病毒和入侵检测软件

③合同措施和人员管理

与在职员工和解聘员工签订保密协议（ＮＤＡ）

员工培训，使其了解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并理解网络安全程序

内部政策应该考虑对不合规行为实施纪律处分

　　（３）监测

中小企业应不断监测其商业秘密的状况，尽早发现问题，因为早期发现是限制

进一步损害和及时采取措施恢复的关键。因此，建议定期与参与知识产权和安全

管理的员工进行沟通，发现新出现的弱点并预测任何安全问题。

①市场监测：定期检查市场上的产品、技术、外观设计等信息，定期检索各种专

利数据库，分析哪些技术正在申请专利。

②监控竞争对手的活动：包括营销、新产品方向、潜在可疑样品、广告材料等。

③使用区块链、入侵检测软件等监控技术。

　　２．如何应对网络攻击？

　　（１）回应

①确定泄露来源：一旦受到网络攻击，应立即开始调查。如有必要，可以聘请

调查员或ＩＴ专家。公司应识别相关人员以及攻击的方式。

②紧急应变计划：指导员工在发生网络攻击或商业秘密泄露情况下的措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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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实施哪些新措施、向谁报告相关泄露情况以及如何开始收集证据，接下来将采取

哪些行动等。

③诉诸法律：中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２０１９年４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欧洲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欧洲议会和理

事会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８日发布的指令（ＥＵ）２０１６／９４３，保护未公开的专有技术和商业

信息（商业秘密）免受非法收购、使用和披露。

　　（２）恢复

①损害控制

商业秘密由第三方获得但尚未公开：如果商业秘密涉及专利等可注册的知

识产权（如专利），建议尽快开始知识产权申请与授权。公司还应该密切监视有权

访问商业秘密的第三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从法院获得初步禁令。

商业秘密被公开：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进行证据收集。在中国，证据必

须经过公证，首先应联系公证人。

②总结面向未来的经验

欧盟中小企业进入中国这样的风险市场之前，先申请知识产权；审查和改进网

络安全措施；注意协议和相关人员；不断测试和及时调整应急计划，以便更好的了

解各种情况下的应对方式，总结预测未来的风险。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

ｎｅｗｓ／ｎｅｗｇｕｉｄｅｃｙｂｅｒｃｒ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２０９１９＿ｅｎ

原文标题：ＮｅｗＧｕｉｄｅ：Ｃｙｂｅｒｃｒ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Ｃｈｉｎａ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９日

政策规划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审查指南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人工智能（ＡＩ）发明相关的

专利申请审查指南》及场景实例，规定了 ＵＫＩＰＯ审查人工智能相关的发明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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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做法。指南规定了审查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或使用人工智能的法律框架，以及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相关场景实例提供了专利规范的实际说明。要点如下。

　　１．人工智能的定义

人工智能目前没有公认的定义，英国政府将人工智能定义为：有能力完成原本

需要人类智慧的任务的技术，如视觉感知、语音识别和语言翻译。

　　２．人工智能发明主题的可专利性

（１）在英国，所有技术领域的人工智能发明都可以获得专利。具有新颖性、创

造性、能够工业应用且属于专利保护范围之内的人工智能可授予专利权。人工智

能发明通常是由计算机实现的，且可能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程序。

英国专利法将仅与数学方法和／或计算机程序“本身”相关的发明排除在专利保护

之外。

（２）当一项人工智能发明执行的任务或过程揭示了对现有技术的贡献时，人工

智能发明符合可专利性。一项人工智能发明在计算机上运行时，其指令可能会通

过如下方式做出技术贡献：①体现存在于计算机之外的技术过程；②帮助解决计算

机之外的技术问题；③解决计算机本身的技术问题；④从技术意义上定义一种新的

计算机操作方式。当其中一个或多个条件被满足时，它就可能成为专利。

（３）如果人工智能发明仅以硬件形式提出申请，即不依赖程序指令或可编程设

备来实现，人工智能发明符合可专利性。

　　３．人工智能发明主题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况

（１）人工智能发明只有在没有揭示技术贡献的情况下才会被排除在专利保护

之外。不被认可为技术贡献的情况有：①仅涉及被列为不适用的主题（如商业方

法），且没有其他内容；②仅与处理或操纵信息或数据有关，且没有其他内容；③仅

涉及常规计算机程序，且没有其他内容。

（２）当训练数据集用于揭示技术贡献的发明时，专利保护可用于训练数据集。

然而，对仅以数据集的信息内容为特征的数据集的权利要求可能被排除在外。

（３）与任何其他发明一样，应该根据ＥｌｉＬｉｌｌｙｖＨｕｍａｎＧｅｎｏｍ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

ＲＰＣ２中规定的原则评估人工智能发明或数据集披露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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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人工智能审查过程

在审查情景实例中，ＵＫＩＰＯ描述了人工智能发明的审查和专利权利要求的说

明性示例，主要涉及排除性主题方面的问题。ＵＫＩＰＯ根据 Ａｅｒｏｔｅｌ四步法对人工智

能发明专利排除主题进行评估：步骤１：假设每项权利要求足够清晰，没有出现任何

结构性问题。步骤２：通过说明发明的实际技术贡献来简化评估。在第３和第４

步，主要关注“计算机程序”的排除情形来简化分析。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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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３日

专题报道

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２年全球创新指数》

【摘要】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２年全球创新指

数》（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２：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ｇｒｏｗｔｈ？）

（以下简称“ＧＩＩ２０２２”），瑞士、美国、瑞典、英国和荷兰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

济体，中国排名第１１。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也保持了一直以来

的强劲表现，这两个国家首次进入前４０。报告显示，推动全球创新活动的研发

和其他投资在２０２１年继续蓬勃发展，但在将创新投资转化为影响力方面却出现

了种种挑战，目前的技术进步和实施都有放缓的迹象。

ＧＩＩ２０２２是该系列报告第 １５版，此次的主题是“创新驱动增长的未来是什

么”，主要追踪分析了全球最新的创新趋势、１３２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主要结论

如下。

（１）２０２１年，全球顶级企业的研发支出增加近１０％，达９，０００多亿美元，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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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病发生前的２０１９年。这一增长主要由四个行业推动：ＩＣＴ硬件和电气设备，

软件和ＩＣＴ服务，制药和生物技术，以及建筑和工业金属。

（２）２０２０年全球研发投资增长率为３．３％，与２０１９年的历史最高记录６．１％相

比有所放缓。２０２０年，研发支出最高的经济体的政府预算拨款显示出强劲的增长。

２０２１年的政府研发预算却是另一番景象：韩国和德国的支出在增加，美国和日本则

在减少。

（３）２０２１年，风险投资交易激增４６％，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互联网繁荣时期的

水平不相上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地区的风险投资增长最为强劲。

不过，２０２２年的风险投资前景更加明确；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将使

风险投资减速。

　　１．ＧＩＩ排名

在世界经济体创新能力及产出年度排名（表２）中，ＧＩＩ２０２２显示，前１５位的排

名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美国上升至第２，荷兰第５，新加坡第７，德国第８，中国上升

１位至第１１，离前十仅一步之遥。

加拿大（第１５位）重新跻身全球创新者前１５。土耳其（第３７位）和印度（第４０

位）首次进入前４０名。除此之外，越南（第４８位）、伊朗（第５３位）和菲律宾（第５９

位）是迄今为止在创新表现方面进步最快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创新方面的表现高于预期，这包括

新加入的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８个创新表现优异的国家来自撒

哈拉以南非洲，其中肯尼亚、卢旺达和莫桑比克处于领先地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巴西、秘鲁和牙买加的表现超出了发展水平。

表２　２０２２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Ｔｏｐ２０

１．瑞士（２０２１年第１名） ８．德国↑（１０） １５．加拿大↑（１６）

２．美国↑（３） ９．芬兰↓（７） １６．以色列↓（１５）

３．瑞典↓（２） １０．丹麦↓（９） １７．奥地利↑（１８）

４．英国（４） １１．中国↑（１２） １８．爱沙尼亚↑（２１）

５．荷兰↑（６） １２．法国↓（１１） １９．卢森堡↑（２３）

６．韩国↓（５） １３．日本（１３） ２０．冰岛↓（１７）

７．新加坡↑（８） １４．中国香港（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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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全球创新格局

（１）北美洲

美国攀升至第２，而加拿大重新跻身全球创新者前 １５名，上升至第 １５。在

２０２２年的８１项ＧＩＩ指标中，美国有１５项在全球取得最高得分，包括全球企业研发

投资者、风险资本投资者、大学质量、科学出版物的质量和影响，以及企业无形资产

强度。加拿大在风险资本接收者、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交易以及计算机软件支出

方面得分最高。

　　（２）欧洲

欧洲继续拥有数量最多的创新领先者，共计１５个经济体跻身前２５。在所涉的

３９个欧洲经济体中，今年有１２个经济体的排名上升：荷兰（５）、德国（８）、奥地利

（１７）、爱沙尼亚（１８）、卢森堡（１９）、马耳他（２１）、意大利（２８）、西班牙（２９）、波兰

（３８）、希腊（４４）、摩尔多瓦共和国（５６）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７０）。

瑞士连续１２年在创新方面保持世界第一。它在创新产出方面处于全球领先

地位，特别是本国人专利申请量、软件支出、高科技制造和生产以及出口复杂性方

面。瑞典（３）在基础设施和商业成熟度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研究人员、研发

支出和知识密集型就业等指标上排在首位。德国在２０１６年进入前１０后，今年取

得２００９年以来的最高排名，在全球企业研发投资者方面全球领先。爱沙尼亚取得

明显进步进入前２０，在风险资本交易、ＩＣＴ服务进口、新企业创建、移动应用开发等

指标上的表现领跑全球。

　　（３）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

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地区的两个经济体———韩国（６）和新加坡（７）———跻身

全球创新者前１０；另有五个经济体进入前２５，分别是中国（１１）、日本（１３）、中国香

港（１４）、新西兰（２４）和澳大利亚（２５）。新加坡、中国和新西兰今年的排名均有

提升。

就整个地区而言，越南（４８）、菲律宾（５９）、印度尼西亚（７５）、柬埔寨（９７）和老

挝（１１２）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的进步最大。这些经济体在关键创新指标方面也处于

领先地位。越南在高科技进口方面领跑世界，菲律宾在高科技出口方面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印度尼西亚今年实现了飞跃，取得自２０１２年以来的最佳名次，在创业

政策和文化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创新关联和无形资产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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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创企业和规模化企业融资、企业无形资产强度等指标上表现不俗。

　　（４）中亚和南亚

印度（４０）在 ２０２０年进入前 ５０名后，今年取得地区第一，进入前 ４０。伊朗

（５３）和乌兹别克斯坦（８２）紧随其后。印度是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的创新领先者，在

ＩＣＴ服务出口方面继续领跑世界，并在其他指标上保持最高排名，包括风险资本接

收价值、初创企业和规模化企业融资、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劳动生产率增长和

国内产业多元化。

伊朗在中等偏下收入组中占据第３，并且连续第二年在创新方面的表现超过了

对其发展水平的预期，在商标申请量、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等指标上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乌兹别克斯坦的排名上升了４位，在创新方面的表现首次超过了发展预

期。斯里兰卡（８５）、巴基斯坦（８７）和孟加拉国（１０２）今年的排名有大幅提升。然

而，只有巴基斯坦的名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

　　（５）北非和西亚

以色列（１６）、塞浦路斯（２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３１）在创新方面是该地区的

领先者。以色列在过去１５年一直是创新领先者，在风险资本交易、拥有高级学位

的女性员工、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通过ＷＩＰＯ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提交的国际专利

申请、ＩＣＴ服务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方面，都遥遥领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

在向前３０名靠拢，在企业研究人员数量和私营部门资助的研发方面继续排名前

五。土耳其（３７）进入了前４０，它的无形资产在全球排名第４，并在外观设计、商标

申请和企业无形资产密度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该地区另外１０个经济体的排

名也有所上升，包括进步明显的沙特阿拉伯（５１）、卡塔尔（５２）、科威特（６２）、摩洛

哥（６７）和巴林（７２）。

　　（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智利（５０）是唯一进入前５０的拉丁美洲国家，在该地区排名第一，其次是巴西

（５４）和墨西哥（５８）。智利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新企业方面排名较好。巴西在创

新产出方面取得明显进步，特别是在无形资产和网络创意等创意产出方面，商标申

请和移动应用开发也表现不俗。墨西哥在创意产品出口、高科技进口和出口等指

标上领先。

在该地区覆盖的１８个经济体中，有８个经济体的排名上升。哥伦比亚（６３）、

秘鲁（６５）、阿根廷（６９）和多米尼加共和国（９０）今年的排名都有大幅提升。值得注

７１知识产权动态



意的是，秘鲁今年在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可用性、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实用新

型申请量等指标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秘鲁、巴西和牙买加（７６）在创新方面的表

现也高于对其发展水平的预期。

　　（７）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

南非（６１）取得地区第一，其次是博茨瓦纳（８６）和肯尼亚（８８）。该地区的１６

个经济体在ＧＩＩ２０２２排名中有所上升。除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之外，加纳（９５）、塞

内加尔（９９）、津巴布韦（１０７）、埃塞俄比亚（１１７）和安哥拉（１２７）都有可圈可点的

进步。

南非在市场资本化方面名列前茅，而博茨瓦纳在小额信贷机构贷款和知识产

权支付等指标上有良好表现。纳米比亚（９６）在教育支出方面领先全球，在人力资

本和研究方面的表现远超地区平均水平。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在创新方面表现优异的经济体最多的地区（８个），其中肯

尼亚连续１２年保持着表现优异的记录。卢旺达（１０５）和莫桑比克（１２３）也一直表

现出色。

　　３．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

全球百强科技（Ｓ＆Ｔ）集群研究分析了科技活动最密集的地区，结果显示，全球

５大科技集群中（日本１个、中国２个、韩国１个、美国１个），４个位于东亚。

　　（１）东京横滨继续领跑百强科技集群

科技集群Ｔｏｐ１００中，日本东京横滨继续领跑、表现最好，其次是中国深圳香

港广州、中国北京，韩国首尔和美国圣何塞旧金山。Ｔｏｐ１０中，与去年入选城市群

基本一致，但上海和苏州已合并为一个集群。

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郑州（＋１５位）、青岛（＋１２位）和厦门（＋１２位）。

其后具有强劲发展的地区包括德国柏林（＋４位）、土耳其伊斯坦布尔（＋４位）、日

本金泽（＋４位）、土耳其安卡拉（＋３位）、韩国大邱（＋３位）和印度孟买（＋３）。

中国集群的科技产出增幅最大，增幅中位数达到 １３．９％，其中，青岛

（＋２５２％）和武汉（＋２１．９％）增长最快。除中国以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表现出

强劲增长，包括土耳其伊斯坦布尔（＋７．３％）、印度钦奈（＋７．１％）和德

里（＋５．２％）。

高收入经济体集群的增长速度普遍低于中等收入经济体集群。表现亮眼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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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包括新晋的瑞士巴塞尔（＋１０．５％），德国慕尼黑（＋８．６％）（正在缩小与科隆的

差距），以及日本金泽（＋８．１％）。

　　（２）中国百强科技集群数量已与美国不相上下

２０２２年，百强科技集群高度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地区，尤其是美国和

中国。中国首次上榜的集群数量与美国一样多，各有２１个。德国（１０个）紧随其

后，其中科隆和慕尼黑是最大的两个集群。日本有５个，东京横滨和大阪神户京

都也进入前十。

与去年相似，除中国之外，有５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集群进入百强：（１）巴西圣

保罗（１个），也是拉丁美洲唯一入选的地区；（２）印度（４个）：班加罗尔、德里、孟

买、钦奈（首次进入）；（３）伊朗德黑兰（１个）；（４）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２

个）；（５）俄罗斯莫斯科（１个）。上述集群中，土耳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印度孟

买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３）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吉隆坡和墨西哥城是百强名单之外中等收入

经济体中的领先科技集群

　　ＧＩＩ２０２２利用同样的方法确定了百强名单之外的１２３个集群，其中，美国（２３

个）、中国和德国（１３个）以及法国和英国（１０个）。印度加尔各答、浦那和海得拉

巴脱颖而出，还增加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和阿雷格里港，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和新西

伯利亚。葡萄牙和沙特阿拉伯各新晋２个地区。中等收入经济体中，阿根廷、埃

及、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各自拥有１个，分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吉隆坡、

墨西哥城和曼谷。

（４）百强集群的科技强度

创新集群的科技强度指的是其专利和科学出版物的总量除以人口的份额，旨

在利用地理空间来估计潜在的人均水平。英国剑桥和荷兰／比利时的埃因霍温是

科技密集度最高的集群，其次是韩国大田、美国圣何塞旧金山和英国牛津。瑞典隆

德马尔默、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整体表现强劲。圣何塞旧金山在ＧＩＩ科技集群

和科技强度排名中均进入前五。许多欧洲和美国的集群显示出比亚洲更密集的科

技活动。科技强度Ｔｏｐ２５中，美国７个、德国５个，瑞士和瑞典各有３个，中国仅北

京进入Ｔｏｐ２５，排名第２３。与去年集群排名相同，在专利活动推动创新集群产出的

情况下科技强度更高，Ｔｏｐ２５集群中，有２０个集群的大部分产出来自专利。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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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专利分析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专利

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强。本文从申请时间趋势、重点国家、重要专利权人及技术领

域等角度开展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专利计量分析，以期为我国在“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更扎实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科技合作向深层次、宽

领域的协同创新演进提供信息支撑。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科技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成为国际共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我国重要的贸易板块，“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合作，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驱动力。在“一带

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背景下，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有必要加

强创新资源的双向流动，稳固和扩大我国科技创新合作朋友圈。２０２１年，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中提出要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培育合作

新增长点，包括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深化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

数字领域、科技创新合作，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健康、绿色、数字、创新之路。专

利是科技创新成果的最主要体现方式，专利合作是科技创新合作的主要形式，中国

与“一带一路”国家专利合作正在成为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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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升级的新动力，探索“一带一路”多国别、多主体、多领域专利合作趋势，对于辅

助识别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技术合作机会有重要作用。

本文以跨国专利合作申请数据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１３８国（截至２０２０年底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科学与技术合作。本文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旗

下的ｉｎｃｏＰａｔ科技创新情报平台，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５月，利用ｉｎｃｏＰａｔ平台提供的

申请人（专利权人）国别字段进行检索，将申请人国别包括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

的专利申请作为统计对象。

　　１．专利申请趋势

依据申请年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专利数据进行统计，绘制出专

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如图１。截至检索日，中国与１３８个签署“一带一路”谅

解备忘录的国家合作专利申请共计７０６１件。２０００年以前，我国与共建国家技术交

流尚处于初始阶段，技术合作产出较少，年合作专利数量仅为个位数；２００１年中国

加入ＷＴＯ，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国际合作，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专利合

作申请逐渐加强，合作专利数量超百件；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基

建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先行迈步，科技人文交流也在扎实稳步推进，尤其是２０１７

年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动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

不断走深走实，２０１８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合作结出累累硕果，

２０１９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专利申请数量已达９００件。由于专利申请到公

开最长有１８个月的迟滞，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的专利数量并不完整，结果仅供参考。

图１　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与１３８个“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从技术领域来看，Ｈ０４Ｗ（无线通信网络）、Ｈ０４Ｌ（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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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Ａ６１Ｋ（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Ｇ０６Ｆ（电数字数据处理）等领域专利

申请合作保持较高的申请数量，信息通信合作作为“五通”之一“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与“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重要领域。其中，Ｈ０４Ｒ（扬

声器、传声器、机电传感器）近两年专利申请量突出，主要得益于瑞声科技公司新加

坡研发中心与中国的合作专利申请。此外，Ａ６１Ｐ（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

性）、Ｃ１２Ｎ（微生物或酶）等生物医药相关技术领域也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

重要的合作领域。

图２　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合作专利重要技术领域申请时间趋势

　　２．国家分布

“一带一路”共建涉及范围较广（占全球ＧＤＰ的２１％、全球人口的４３％），所涵

盖的国家科技基础与科技需求参差不齐。从国家分布来看，目前与中国开展过专

利合作的共建国家不足三分之一，且活跃度存在较大差异。新加坡和韩国是中国

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重要的专利合作国，其申请量占比高达７０％。作为亚洲四

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国家中重要的技术产出国，也是与中国专利申请

最为活跃的合作国，共有 ２７２０件合作专利。其次，韩国与中国合作申请专利达

２２１８件。此外，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等经济技术实力较强的

国家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合作，与中国合作申请专利量超过了１００

件。总体来看，“一带一路”与中国有专利申请的国家集中在少数大国，多数经济欠

发达的中小国家仅有少量申请。合作申请量前十的国家占了总体合作量的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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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技术合作存在较为显著的不平衡现象，大量共建国家

在与中国共同开展专利技术合作中活跃度低，尚未挖掘出技术合作潜力。

图３　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专利申请国家分布

图４是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同族专利申请的受理国／地区，是相关技术和产

品市场布局的重要参照。可以看出，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ＰＣＴ途径递交合作专

利国际申请是最常用的手段。此外，中国、美国、韩国、欧洲专利局是我国和“一带

一路”国家合作专利技术最重要的专利布局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的韩国、印

度、俄罗斯、新加坡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和重要市场。未来可拓展更广泛的技术

合作，挖掘其他国家的合作潜力。

图４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合作专利申请受理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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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专利技术布局

表３显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专利出现频次最高的前１５位 ＩＰＣ小

类号，Ｈ０４Ｗ（无线通信网络）是 ＩＰＣ小类中分布数量最多的技术类型，数量为８３６

件，占比１１．８％，其次是 Ｈ０４Ｒ（扬声器）和 Ａ６１Ｋ（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

品）。从大类来看，合作专利技术构成类别主要集中在 Ｈ０４类（电通信技术）、Ａ６１

类（医学或兽医学和卫生学）、Ｃ０７类（有机化学）、Ｇ０６类（计算推算技术）。

表３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合作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５技术分布

序次
ＩＰＣ
分类号

数量 含义

１ Ｈ０４Ｗ ８３６
无线通信网络（广播通信入 Ｈ０４Ｈ；使用无线链路来进行非选择性通信
的通信系统，如无线扩展入Ｈ０４Ｍ１／７２）

２ Ｈ０４Ｒ ５７０
扬声器、传声器、唱机拾音器或其他声—机电传感器；助听器；扩音系统

（产生的声音和频率与电流频率无关的入Ｇ１０Ｋ）

３ Ａ６１Ｋ ５１５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专门适用于将药品制成特殊的物理或

服用形式的装置或方法Ａ６１Ｊ３／００；空气除臭，消毒或灭菌，或者绷带、敷
料、吸收垫或外科用品的化学方面，或材料的使用入 Ａ６１Ｌ；肥皂组合物
入Ｃ１１Ｄ）

４ Ｈ０４Ｌ ４８１ 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电报和电话通信的公用设备入Ｈ０４Ｍ）

５ Ｇ０６Ｆ ４０６ 电数字数据处理（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入Ｇ０６Ｎ）

６ Ｈ０４Ｎ ３７８ 图像通信，如电视

７ Ｈ０４Ｂ ３６７ 传输

８ Ｈ０１Ｌ ２８２ 半导体器件；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电固体器件

９ Ａ６１Ｐ ２６５ 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

１０ Ｃ１２Ｎ １８５
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繁殖、保藏或维持微生物；变异或遗传工程；培养

基（微生物学的试验介质入Ｃ１２Ｑ１／００）

１１ Ｃ０７Ｄ １８４ 杂环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入Ｃ０８）

１２ Ｃ０７Ｋ １５０

肽（含有β－内酰胺的肽入Ｃ０７Ｄ；在分子中除了形成本身的肽环外不含
有任何其他的肽键的环状二肽，如哌嗪 －２，５－二酮入 Ｃ０７Ｄ；环肽型麦
角生物碱入Ｃ０７Ｄ５１９／０２；单细胞蛋白质、酶入Ｃ１２Ｎ；获得肽的基因工程
方法入Ｃ１２Ｎ１５／００））

１３ Ｈ０２Ｋ １３０
电机（电动继电器入Ｈ０１Ｈ５３／００；直流或交流电力输入变换为浪涌电力
输出入Ｈ０２Ｍ９／００）

１４ Ｈ０４Ｊ １２７
多路复用通信（专用于数字信息传输的入Ｈ０４Ｌ５／００；同时或顺序传送多
个电视信号的系统入Ｈ０４Ｎ７／０８；用于交换机的入Ｈ０４Ｑ１１／００）

１５ Ｇ０１Ｎ １２１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测定法

以外包括酶或微生物的测量或试验入Ｃ１２Ｍ，Ｃ１２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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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

表》建立了专利与国民经济行业的映射关系，为专利的行业分类提供直接对照，专

利频次最高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专利基于国民经济行业的技术分布

序次 国民经济行业 数量 含义

１ Ｃ４０ ３８３８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２ Ｃ３９ ３４９７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 Ｃ４３ ３３６９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４ Ｏ８１ ２５０４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５ Ｃ３５ １９３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６ Ｉ６５ １７６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７ Ｃ３４ １２５６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８ Ｃ３８ １１３１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９ Ｃ２６ １０７１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０ Ｉ６３ １０５３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１１ Ｉ６４ ８６１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１２ Ｃ３０ ６９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３ Ｃ２７ ５７７ 医药制造业

１４ Ｃ３３ ４３７ 金属制品业

１５ Ｃ３７ ４１６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结合表３和表４来看，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专利合作技术领域主要涉及数

字通信、计算机技术、仪器仪表、医药化学、机械制造等。由此可见，我国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合作，这将有利于共建国家

相关产业的发展，助推产业结构改革，未来可以加强其他领域的合作，使得技术合

作更加多样化发展。

从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合作专利的主题集中在通信

信息产业、机械制造、生物医药领域，其中包括移动通讯、数字化技术等的通信信息

产业为“一带一路”国家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同时，共建“一带一

路”以“健康丝绸之路”不断推动疫苗、卫生医疗、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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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专利主题聚类词云图

　　４．重要申请人分析

表５列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合作专利申请量排在前１０位的机构，其中

联发科技以５８３件专利申请量占据绝对优势，位居首位。

表５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合作专利重要申请人Ｔｏｐ１０申请情况

序次 申请人 国别／地区 申请量

１ 联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５８３

２ 瑞声科技 中国 ５３１

３ 联合利华 美国 １２４

４ 英特尔 美国 １０２

５ 宝洁公司 美国 ７４

６ ＩＢＭ 美国 ５９

７ 视觉技术创投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 ５８

８ 华为公司 中国 ４４

９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４１

１０ 远景智能国际私人投资有限公司 新加坡 ３５

从申请人国别来看，在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的申请人中美国占了４席，联合利

华、英特尔、宝洁、ＩＢＭ等全球跨国企业充分利用其在华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

立的分公司，积极开展相关专利布局。总部位于中国台湾的联发科技是全球重要

的半导体公司，在移动终端、智能家居应用、无线连接技术及物联网产品等市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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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领先地位，其在中国、新加坡、印度等设立研发机构，其专利也主要由联发科技新

加坡公司参与申请的相关技术专利。此外，中国公司有瑞声科技和华为公司，瑞声

科技是智能设备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涉及声学、光学、触觉反馈、微机电系统、精

密制造等领域，其总部在深圳，截止２０２１年末，瑞声科技在全球设立了１８个研发

中心。华为公司作为重要的 ＩＣＴ（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网络服务体系建设，与新加坡管

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均有合作申请。

图６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合作专利重要申请人申请时间趋势

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的申请人的申请时间趋势见图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

口众多、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是全球重要的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共建经济和科

技的发展，也成为各国海外专利布局的重要目的地。合作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

机构均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有较多的专利布局，随着２０１３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中国的华为公司和瑞声科技等大批的企业积极投入“一带一路”共建，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专利合作申请量有了较快的增长，其中，２０１９年，瑞声科技就通过

ＰＣＴ途径进行了大量的专利申请，达４３８件。

　　５．重要专利列表

根据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的价值度星级筛选，本文获取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

作的重要专利，价值度主要依托于合享自主研发的专利价值模型进行计算，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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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析行业内最常见和重要的技术指标（如技术稳定性、技术先进性、保护范围

层面等２０多个技术指标），通过设定指标权重、计算顺序等参数，将专利分为１至

１０分，分数越高则专利价值越高，表６选取价值度为１０分的专利为高价值专利。

表６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合作重要专利

序次 专利标题 优先权号 专利申请人
同族

专利量

１
超材料的基于卷绕的人造原

子、包括该人造原子的超材

料及包括该超材料的装置

ＫＲ１０２０１３００１９３７２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香港城市大学
１２

２ 装配系统和装配方法 ＣＮ２０１７１１００７５６７ 泰科电子波兰公司

昆山力格自动化设备公司
６

３
胶囊内窥镜系统及其帧率自

动调整方法和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

ＣＮ２０１９１１３２８０２４ 安翰科技

ＡｎｘＩ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Ｐｔｅ．Ｌｔｄ ４

４

苯酚衍生的化合物，所述化

合物的制备方法，包含所述

化合物的药物组合物及其

用途

ＣＮ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９４６２
海思科

Ｈａｉｓ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ＰｔｅＬｔｄ

３０

５ 具有多层及双轨道的可动线

圈的平板型扬声器
ＫＲ１０２０１８００１４５８７ 金东万（个人）

重庆信平半导体公司
５

６ 用于帧内色度预测模式的改

进的编码方法和装置
ＵＳ６１４３０７０１ 联发科技

Ｈｆ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 １９

７ 诱导的多能干细胞产生方法

和分化细胞
ＥＰ１１１５２５１９

维也纳农业大学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

７

８ 真空绝热容器及其制造方法 ＵＳ１５８８１９９２ 膳魔师公司

膳魔师（中国）
１０

９ 来自植物油的甘油三酯和烷

基酯的混合物及应用
ＦＲ１８０５０８５０

百奥博恩

Ｌａｕｒｅｎ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ｕｍｏｒｔｉｅｒ

１１

１０ 超广角镜头单元，相机模块

及电子设备
ＣＮ２０１８１１４０９０７４ 韩国欧菲光公司

南昌欧菲光电公司
３

　　６．小结

从专利申请时间趋势来看，中国与１３８个“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申请专利共计

７０６１件，自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基建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先行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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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文交流也在扎实稳步推进，我国不断地丰富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信息技术、

环境生态、粮食安全、生命健康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２０１９年我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专利申请数量已达９００件；从国家分布来看，与中国有专利合

作的“一带一路”国家不足三分之一，“一带一路”与中国有专利申请的国家集中在

少数大国，多数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国家仅有少量申请。合作申请量前十的国家占

了总体合作专利申请量的９４．３％，仍有较多的共建国家在与中国共同开展专利技

术合作中活跃度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技术合作存在较为显著的不平衡现象，

有较多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尚未挖掘出技术合作潜力；从技术布局重点来看，我

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专利合作技术领域主要涉及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仪器仪

表、药物及有机化学、机械制造等；从创新主体来看，国际合作专利以国外申请人为

主，重要申请人包括了中国的瑞声科技、中国台湾的联发科技有限公司、韩国的三

星公司，荷兰农业机械巨头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等。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涌起，人类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气候

变化等共同挑战更趋复杂严峻，“一带一路”国家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动

能，共同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科技创新合作。疫情

催生了诸多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增长点，例如，“健康丝绸之路”合作需求和意愿

空前上升，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方兴未艾，绿色基建、绿色产业、绿色技术、绿色金

融等合作空间同样广阔。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已成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格局

的重要内容，加强与“一带一路”建构多层次宽领域科技人文交流平台，有助于我国

在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话语权力体系中提升中国影响力和获得力。

李 婧，肖国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国家知识产权局光电部到访空天院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光电技术发明审查部（以下简称“国

知局光电部”）副部长阙东平率队到访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

“空天院”），在空天院副院长付琨的陪同下，参观了浮空器系统研究发展中心和可

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双方围绕空天院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和管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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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

阙东平详细了解了空天院整体概况和知识产权工作进展，对空天院知识产权

体系建设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她表示，空天院科研基础扎实、成果产出

丰富，知识产权工作成果显著。希望双方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进一步加强

沟通交流，使专利审查更好服务北斗导航系统、激光光学工程等领域的科技创新，

助力空天院知识产权更好地创造、保护和运用。

空天院科技促进发展处处长滕启治表示，在国知局光电部的指导和支持下，空

天院知识产权工作进展显著，特别是在专利撰写、检索、导航、保护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希望双方继续深化合作，建立互派业务骨干挂职机制，充分发

挥国知局光电部专利审查优势，进一步提升空天院科研人员专利申请撰写能力和

知识产权管理团队专业技能，为空天信息产业创新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有力

保障。

国知局光电部综合处、计量三处、计量四处、光学处、分析一处，以及空天院科

技促进发展处、激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航天微波遥感系统部、导航系统部等相关

负责人参会。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ｒｃａｓ．ｃａｓ．ｃｎ／ｄｔｘｗ／ｈｚｊｌ／２０２２０９／ｔ２０２２０９２９＿６５１８６７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空天院开展２０２２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

为推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良好运行并持续改进，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空天院科技促进发展处组织开展

２０２２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工作。空天院副院长付琨参加审查工作会议，科

技促进发展处处长滕启治主持会议。相关职能部门和科研部门知识产权负责人以

及内审组成员等近４０人参会。

付琨指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竞争环境，空天院作为我国在空天信息

科技领域的“国家队主力军”，在发展相关技术和研究能力方面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良好运行可以有效提升空天院的竞争能力，降低研发风险并

提升无形资产价值。希望各部门通过审查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查漏补缺，做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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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管理，进一步提高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能力；通过专利梳理盘活空天院存量无

形资产，并借助专业力量培育更多高价值专利和核心专利，提高空天院知识产权的

保护能力和成果转移转化能力，进而显著提升空天院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综合

实力。

本次内审涵盖了空天院知识产权体系内管理层、管理部门和科研部门等全部

部门。审查组针对各部门在体系中需承担的各项职责和要求进行了逐一审查，指

出了各部门在体系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ｒｃａｓ．ｃａｓ．ｃｎ／ｄｔｘｗ／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０９／ｔ２０２２０９３０＿６５１９４５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自动化所举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培训班

为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促进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建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自动化所”）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３

日举办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培训班。培训班由中科院科技促进

发展局主办、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专项项目组承办、自动化所协办。研究所

科研团队课题助理、知识产权专员及职能部门管理、支撑人员等６０余人参加了

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海波、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知识产权主管王寒枝、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曦、中规（北京）认证

有限公司审核员赵欣、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技术转移处副处长李小娟等专家，围

绕《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要点、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实施流程、科研组织

知识产权贯标内部审核、科研组织知识产权贯标外审注意事项、中科院研究所贯标

经验分享等内容进行授课讲解。培训课程旨在帮助学员了解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架

构、熟悉审核标准及工作流程，从体系审核的角度理解体系运行机制，夯实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建设的基础。

培训结束后，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专项项目组组织了内审员资格考试，研究

所５３名学员参加考试，考试通过的学员将获得院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

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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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审员培训是贯标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此次培训，学员们对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贯标工作的意义、内容和流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也为研究所培养了一

支知识产权内审员队伍，将在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和运行中发挥重要

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４３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东北地理所举办机关职能部门规章制度宣贯会暨

知识产权培训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东北地

理所”）发布东北地理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专利管理工作实施细则及科技成果管

理办法，主要包括：（１）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关于印发《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的通知（东地农字〔２０２２〕５６

号）；（２）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专利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东地农字〔２０２２〕５５

号）；（３）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科技成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东地农字〔２０２２〕５７号）。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３日，东北地理所举办机关职能部门规章制度宣贯会暨知识产权培

训会，办公室、科研计划处分别对本部门规章制度进行宣贯，期刊编辑部盛春蕾对

专利基础知识、检索分析进行了培训。通过详细、专业的规章制度解读，使所内职

工及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各部门政策以及专利知识及申报流程。本次会议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举行，共计１００余人参加。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ａｃ．ｃｎ／ｔｅｍｐ／ｎｏｔｉｃｅ／２０２２０９／ｔ２０２２０９２８＿６５１８２８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ａｃ．ｃｎ／ｎｅｗｓ／ｚｈ／２０２２１０／ｔ２０２２１０１８＿６５３３４７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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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举办２０２２年第三期知识产权沙龙

为助力科研人员突破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分子细胞中心”）知识产权部联合上海知

识产权交易中心举办中心２０２２年第三期知识产权沙龙———《如何迈好科研创新到

成果转化的“第一步”》。

本期活动特别邀请上海纵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大为带来题为“开启投融

资之门—实战生物医药行业商业计划书”的分享，并邀请科睿唯安（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的高级顾问周茂华分享题为“从专利信息洞察生物医药创新机遇”报告。

张大为结合多年科技成果早期孵化及投融资经验，通过多项生物医药成果成

功转化案例，点面结合地详细介绍了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及融资过程中各个环节需

要注意的要点以及如何撰写一份优秀的商业计划书。周茂华则细致透彻地介绍了

专利数据库的检索步骤及技巧，并结合《项目知识产权情况分析报告》的撰写引导

参会科研人员进行了专利数据检索的实操演练。

本期沙龙切实提升了分子细胞中心科研团队商业计划书撰写及专利信息检索

的能力，更好地赋能中心科研创新及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促进中心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推动成果转化提质增效。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ｃｅｍｃｓ．ｃａｓ．ｃｎ／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０９／ｔ２０２２０９２９＿６５１８８８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广州能源所举办知识产权培训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能源所”）组

织召开了２０２２年度知识产权培训会，各研究室科研骨干及管理、支撑部门工作人

员近４０人参加。科技处副处长夏建军主持培训会。

培训会邀请中际连横（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赵磊、广州奥凯

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资深专利代理人杨钊霞、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朱明利等３位专家，结合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实际，就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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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值专利培育、横向合同管理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３位专家专业知识扎

实、实践经验丰富，授课中结合实际案例，讲解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并在现场引导

参会人员互动，收到了较好效果。

本次培训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和中科院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和要求，进一步提升

研究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提高科研人员横向合同全流程风险把控意

识，加强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以及横向合同文本规范性和履行管控能力。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ｚｂ．ｃａｓ．ｃｎ／ｚｈｘｗ／ｇｚｎｙ／２０２２０９／ｔ２０２２０９３０＿６５１９５８５．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信息扫描

美国白宫发布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４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ＯＳＴＰ）发布《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

图》（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ａｎＡＩ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反映了拜登政府对私营公司和政府机构鼓励

采用人工智能（ＡＩ）技术的原则设想，以减轻涉及数据隐私、算法歧视和自动化系统

使用的风险。该蓝图确定了五项原则，用以指导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使用和部署，

以保护人工智能时代美国公众的利益。这些原则是通过与美国公众的广泛协商制

定的，是建立和部署符合民主价值、保护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和隐私的自动化系统

的蓝图。五项原则包括：（１）建立安全和有效的系统；（２）避免算法歧视，以公平的

方式使用和设计系统；（３）保护数据隐私；（４）系统的通知和解释要清晰、及时和可

访问；（５）设计自动系统失败时使用的替代方案、考虑因素和退出机制。《人工智能

权利法案蓝图》的原则和相关做法形成了一套相互交叉、防止潜在不利的应对措

施，为将这些保护措施纳入政策、实践或技术设计过程提供参考。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ｏｓｔｐ／ａｉ－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

原文标题：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ａｎＡＩ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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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强调专利情报支撑可持续发展和中小企业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４日至７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在线举行年度专利知识周，强调

了专利在促进科学研究和经济增长发挥的重要作用。专利周主要讨论的议题包括

引入统一专利制度以及生效后如何检索相关数据；专利在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作用；中小企业专利知识；后疫情时代世界知识产权知识。专利周为了满足了不同

知识水平的用户对专利制度的各方面知识的需求，研讨活动涵盖了ＥＰＯ检索工具、

批量数据和网络服务以及利用全球知识产权数据的检索基础知识。据悉，ＥＰＯ在

创造和分享专利知识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庞大的专利数据资源有助于进一

步的创新，例如促成了抗击新冠病毒平台和清洁能源平台等工具，以及发布最新技

术趋势报告和专利洞察力报告。这些知识将帮助发明人、企业、大学等进行下一代

的创新、应对可持续和气候挑战，未来各方合作将是可持续创新的关键。

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２０２２／２０２２１０１０ｂ．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Ｐａ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ｅｅｋ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ｒｏｌｅ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Ｍ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３日

欧洲专利局加强培育下一代知识产权人才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３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扩大泛欧青年人才专业培训计划（Ｐ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ａｌＹｏｕ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旨在欧洲范围内培养下一代优秀的知

识产权专业人才。该计划是欧洲国家主要的知识产权局、ＥＰＯ和欧盟知识产权局

（ＥＵＩＰＯ）之间开展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战略合作，该计划已经持续吸引了大量具

有科学工程、工商管理、法律、国际关系、通信、经济和金融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的加

入。除了在ＥＰＯ的各个部门中获得经验之外，青年专业人才还将在内部导师的支

持下完成一个定制培训和发展计划，旨在将知识产权经验应用于欧洲产业界、学术

界和政府机构，其举措的核心在于提升整个欧洲的知识产权意识和知识产权教育。

目前，欧洲已经有３２个国家代表参与该计划，其中 １００多所大学都是该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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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赵颖会　检索，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２０２２／２０２２０９２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Ｐｔａｌｅｎ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３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解读智利知识产权法新变化

［１］Ｂｏｌａｒ豁免指在专利法中对药品专利到期前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而进口、制造、使用专利药品进行试
验的豁免规定，某些与开发和向监管机构提交测试数据的有关行为免于侵权。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６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拉丁美洲 ＩＰ专家解读

了智利２０２２年５月９日生效的新知识产权法。与专利相关的变化包括：（１）引入

临时专利申请，在支付相应费用后的１２个月内获得智利知识产权局（ＩＮＡＰＩ）认可

的临时申请，旨在防止专利性评估或商业可拓展性等成为保护创新的障碍。（２）当

申请人要求恢复优先权时，新规允许根据《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合约（ＰＣＴ）》提

交的专利申请享有平等待遇。（３）不符合专利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通常由 ＩＮＡＰＩ

“存档”。公开“宣告放弃的专利申请”的期限从１２０天缩短至自放弃之日起４５天，

但不丧失优先权。（４）专利侵权诉讼中，专利权人除了请求宣告无效之外，还可以

要求赔偿损失和权利转让，以保护发明人或合法所有人的权利，防止第三方侵权。

（５）新法规定Ｂｏｌａｒ豁免［１］将从医药产品拓展到药品以及农业化学产品等，私人方

式、无商业原因、纯粹的实验行为和制备都可享受Ｂｏｌａｒ豁免。（６）权利人请求补充

保护请求的期限将从６个月缩短至６０天。这种补充性的专利保护延长期限不能

超过５年。（７）费用支付规则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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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创新与增长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２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创新与增长报告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２２），全面阐述了ＵＫＩＰＯ在支持英国创新生态系

统、促进英国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要点包括：（１）创新是英国政府增长计划的核心，知识产权投资为英国经济的

创新和生产力做出了重大贡献；（２）提供卓越的知识产权服务转型，包括管理知识

产权、全新数字化服务、知识产权研究等实现一站式 ＩＰ服务；（３）创造世界领先的

知识产权环境，为创造者和创新者提供政策工具，使其能够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激发

创新创造，包括关联知识产权与商业数据、支持工业战略、支持关键问题经济分析、

执法政策、预测支持知识产权运营等；（４）研究新兴和未来技术对知识产权的影响，

开展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绿色技术专利态势研究；（５）推出国际知识

产权服务，为海外英国企业提供国际知识产权管理信息、指导和支持；（６）通过认识

和教育提升知识产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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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东盟发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６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公布其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签订的

２０２２年度知识产权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基于《东盟知识产权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制定的年度措施，致力于提高东盟地区的知识产权环境。

主要内容包括：（１）向东盟知识产权学院提供培训；（２）召开第３届日本东盟

专利专家会议，讨论完善尖端技术领域的专利审查标准、共享关于专利误译问题等

问题。（３）东亚与东盟经济研究中心（ＥＲＩＡ）继续开展尖端技术领域的专利审查运

用、专利信息活用的调查。（４）推进国际申请制度（马德里协议／海牙协定）的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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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营合作。（５）推进人才培养、审查业务管理方面的合作。（６）推进知识产权商

业化、知识产权普及启蒙相关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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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２年专利审查质量用户评价调查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２年专利审查质量用户评价调

查。为把握用户的需求、提高专利审查一致性，ＪＰＯ每年都会对专利、外观设计、商

标的审查质量进行用户评价调查（分为“满意”、“较为满意”、“一般满意”、“较为不

满意”、“不满意”五个等级）。国际信赖的高质量审查有助于支持企业开展全球业

务，促进创新和维持健全的交易秩序。

主要调查结论：（１）日本国内专利申请、ＰＣＴ申请、外观设计的总体审查质量，

“一般”以上的评价分别达到９５．７％、９７．５％、９４．９％，较上年均有所提升；商标审查

质量“一般”以上评价为９１．３％，较上年下降０．４％。（２）对于国内专利申请、ＰＣＴ

申请、外观设计、商标审查质量“上位”评价（包括满意、较为满意）为６１．３％、５９．

０％、６０．４％、４９．３％，较上年均有所减少。ＪＰＯ将基于法规、审查标准和指南进行审

查，与用户加强联系，推进审查官之间的合作审议、知识共享，努力提高专利审查质

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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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公布企业与大学合作研发调查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公布日本企业与大学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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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调查报告。报告分析了企业在工程领域与大学合作强化研发能力的情况。主

要结论：（１）从整体合作来看，日企从研发计划到项目实施、产品开发和制造等与大

学进行了广泛的合作。（２）从论文相关指标来看，日本大学与海外相比，研究开发

能力并不高，由于研发业务的多样性，仅依靠论文相关指标很难对大学研发合作状

况进行评价。（３）从研发业务上，日企与本土大学的合作更为合理，特别是强化研

发能力、培育研发人才方面。（４）日企与大学合作的具体领域包括机械、电机、材

料、化学、土木、城市规划等。（５）在企业强化研究开发能力的战略中，研究人才的

培养和招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化学领域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录用博士生，而在

机械、电机、材料领域的汽车、重工等半导体产业，很多日本民企并不会定期录用博

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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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认定 ＡＩ不能作为专利发明人

［２］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７日，美国人工智能开发者（申请人：ＳｔｅｐｈｅｎＴｈａｌｅｒ）将名为人工智能“ＤＡＢＵＳ”作为发明人，
并向包含韩国在内的１６个国家提出了专利申请。申请人认为 ＤＡＢＵＳ在学习了一般知识后，自行创造了食品
容器等２项不同的发明。ＫＩＰＯ在２０２２年２月对该专利申请作出了“将发明人从人工智能（ＡＩ）改为自然人”的
补正通知书，但由于申请人并未作出回应，最终ＫＩＰＯ认定该专利申请无效。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公布了其于９月２８日以“不允许

将非自然人的人工智能作为专利申请的发明人”为由，提出人工智能（ＡＩ）发明专利

申请无效［２］。

韩国的专利法及相关判例只承认自然人为发明人，这一原则包括美国、英国、

德国等在内的国家专利法中都有规定。国际上，主要专利局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美国和英国的法院也支持这一结论。２０２１年７月，澳大利亚联邦一审法院曾认定

人工智能可以是发明人，但２０２２年４月联邦二审法院一致认为一审法院的判断有

误。２０２２年３月，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曾作出判决，仅认定自然人为发明人，但也允

许在登记姓名时列出人工智能的信息。另外，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ＫＩＰＯ组织召开美国、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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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中国等７个专利局参与的国际会议。一致认为，目前尚未达到无需人类介入、

人工智能就能单独进行发明的技术水平，在完善法律制度时，国家间的不一致可能

成为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因素，因此必须收集各国意见进行国际协调。对此，ＫＩＰＯ

持续围绕人工智能发明的争议问题与学界、产业界以及外国专利局进行讨论，努力

引领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知识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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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持续监测国内外专利诉讼状况

［３］知识产权保护综合门户网站：ｗｗｗ．ｉｐｎａｖｉ．ｏｒ．ｋｒ
［４］海外知识产权中心为进军海外的韩企提供知识产权疑难咨询、知识产权申请支援、法律咨询、纠纷应对法
律服务等综合性支援。

［５］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中心提供专利侵权警告书和韩国品牌假冒商品的诉讼和分销等实质性知识产权纠纷信
息，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的战略咨询。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５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网站发布消息表示，ＫＩＰＯ持续监

测国内外专利诉讼现状，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综合门户网站［３］（ＩＰＮＡＶＩ）为韩国企

业应对海外纠纷提供参考。具体措施包括：（１）国内案件：对于在韩国国内法院发

生的专利诉讼，ＫＩＰＯ会与法院联系，持续监督掌控。（２）海外案件：在美国、中国、

日本、欧洲发生的知识产权侵害案件，ＫＩＰＯ每周开展调查并提供相关内容，同时正

在建立诉讼相关统计数据。（３）韩企服务：ＫＩＰＯ专门筛选海外发生的主要知识产

权纠纷案件，为韩企提供案件、判例的分析资料等。（４）ＫＩＰＯ支持海外知识产权中

心［４］系统地应对知识产权纠纷，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中心［５］负责长期且涉案金

额高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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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ＰＯ：人工智能加速器加速迈向超智能时代

［６］人工智能加速器指的是用于实现和执行人工智能的专用硬件技术。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９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文章“人工智能加速器［６］正快

速迈向超智能时代”。据ＫＩＰＯ统计，全球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人工智能加速器相

关专利申请近十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以年均１５％的增长率快速发展，近五年（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均增长率为２６．７％，技术发展进入加速阶段。ＫＩＰＯ认为，尽管中美竞争激

烈，但韩国国内相关研发活跃，该领域发展仍具有未来前景。

专利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１）从申请人国别来看，美国占比最高４５％（２，２５５

件），其次分别为中国２３．１％（１，１５６件），韩国１３．５％（６７７件），日本１０．１％（５０４

件）以及欧洲５．３％（２６７件）。（２）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主要国家的申请数量与２０１１至

２０１５年相比，平均增加３．４倍（１，１２９件→３，８７９件），而韩国则增加了７．５倍（８０

件→５９７件），主要国家的申请人数量平均增加２．８倍（２４３个→６８５个），韩国则增

加了３．８倍（２３个→８８个）。韩国国内对人工智能加速器的研发活跃，未来韩国相

关专利申请份额有望提升。（３）从企业申请人排名来看，英特尔４３８件排名第一

（８．７％），其次分别是三星电子 ２７２件（５．４％）、寒武纪（Ｃａｍｂｒｉｃｏｎ）２６２件

（５２％）、国际商业机器公司（ＩＢＭ）１５８件（３．２％）和谷歌１５１件（３．２％）。（４）从

韩国企业申请人排名来看，三星电子２７２件排名第一，其次分别是韩国电子通信研

究院（５８件）、ＳＫ（４５件）、ＳｔｒａｄＶｉｓｉｏｎ（３０件）和首尔大学（２７件）。韩国科学技术

院（２０件）等紧随其后，信息技术（ＩＴ）领域企业和大学、研究所尤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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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更新知识产权许可收入分配政策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美国耶鲁大学（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宣布改变其许可收入分享

政策，进一步鼓励教师将研究转化为造福社会的产品和服务。据悉，耶鲁大学从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把技术商业化产生的净收入的１００％分配给负责发明的研究人

员和学术单位。这意味着发明人将获得更大比例的收入，资金将按固定比例直接

分配给发明创造的实验室和院系。过去，耶鲁大学的发明人通过技术转移办公室

“耶鲁风险投资公司”披露发明可以获得一部分的许可收入，其余部分由大学保留，

用于资助技术转移业务的运作和其他一般研究支持。根据新的政策变化，如许可

产生至少２０万美元收入，发明人获得收入份额由２７％提升至３０％，发明人所在实

验室和部门将各获得１５％，剩余的４０％将分配给发明人所在的学院。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ｙａｌｅ．ｅｄｕ／２０２２／０９／２７／ｙａｌｅｅｘｐａｎｄｓｉｐｌｉｃｅｎｓｅ

ｉｎｃｏｍ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原文标题：ＹａｌｅｅｘｐａｎｄｓＩＰｌｉｃｅｎｓｅｉｎｃｏｍ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５日

２４ 知识产权动态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的《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

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

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

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同意，

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

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

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

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发送需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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